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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贤青村上海市奉贤塑料管厂“9·29”一般
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9 月 29 日 18 时 23 分许，位于奉贤区浦星公路 6879

号的上海市奉贤塑料管厂（以下简称“奉贤塑管厂”）在投料过

程中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

12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法律法规

以及《上海市实施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〉的若干

规定》（沪府规〔2023〕5 号）《奉贤区人民政府关于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评估统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奉府发〔2024〕

13 号）等规定要求，经奉贤区人民政府授权，成立了由区应急

管理局牵头，公安奉贤分局、区总工会、青村镇参加的奉贤青村

上海市奉贤塑料管厂“9·29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（以下

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邀请区检察院参

与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阅监控、查阅资

料、调查询问和分析论证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以及暴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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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有关问题，提出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奉贤青村上海市奉贤塑料管厂“9·29”一般

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违反安全操作规程、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

而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上海市奉贤塑料管厂，成立日期：1989 年 4 月；注册地址：

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浦星公路 6879 号－2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10120134013616D；投资人：季岳军；企业类型：个人独资企

业；出资额 5000 万人民币；登记机关：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；

经营范围：塑料板管棒材、塑料零件的制造。

（二）事故单位安全管理状况

奉贤塑管厂配备了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建立了相关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，包括隐患排查治理、事故应急处

置等制度；吊运安全操作规程、挤出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等规程。

（三）事故单位相关生产工艺

奉贤塑管厂主要从事塑料管的生产制造，生产工艺为投料

（高密度聚乙烯颗粒）-添加干燥剂-热熔-挤出-冷却-成型-切割

-卸料。

投料操作过程是作业人员利用起重设备将装有高密度聚乙

烯颗粒的吨袋（重约 900 公斤）吊起，打开吨袋底部放料口，一

手持放料口引导原料流入下方铁框内，另一手在引导过程中加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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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燥剂使原材料符合生产要求。

（四）涉事起重设备相关情况

涉事起重设备为桥式起重机；设备型号规格为：LD3t×

19.04m A5；额定起重量 3 吨；操纵方式：遥控；最大起重 3 吨；

起升高度 6 米；使用单位：上海岳振实业有限公司，检验合格，

下次定期检验日期 2026 年 6 月。

（五）相关作业安排和事发经过

9 月 29 日，根据公司排班，凌龙、黄振英、黄玉芳、李可

明 4 人为一班，从事塑料管的生产制造作业，作业区域位于公司

塑料管生产车间。其中，李可明、黄振英、黄玉芳三人轮流负责

投料及卸料工作，凌龙负责安全检查，器械维修等工作。15 时

许，轮到李可明负责投料工作，李可明使用三股锦纶绳作为索具

吊运吨袋，随后进行放料、加干燥剂等操作流程，至 18 时 20 分

许，李可明吊运起一个吨袋至其头部正上方，离地约 2 米，随后

弯腰开始投料添加干燥剂，18 时 23 分许，吊运吨袋的索具突然

断裂，吨袋掉落压到了在下方作业的李可明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六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事发当日奉贤区天气阴有短时小雨，22-29 度，偏北风 3-4

级。事故现场位于奉贤塑管厂塑料管道生产车间东南角，经现场

勘测，该车间东西长约 40 米，南北长约 42 米，高约 7 米，共有

5 条塑料管生产线，事发区域位于东侧第二条生产线投料区；产

线由热熔设备、挤出设备、冷却设备及切割设备组成，总长度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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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米（图 1）；投料的框为铁皮制，长约 1.8 米，宽约 1 米，深

约 0.6 米，原料投入铁框添加完干燥剂后由真空吸泵将物料从铁

框内吸入热熔设备；吨袋为编织袋，有 4 个吊运口用于连接索具，

底部有放料口；用于吊运的索具三股锦纶绳有断裂痕迹（图 2）。

图 1 涉事生产线 图 2 断裂的吊绳

（七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死者信息：李可明，男，64 岁，上海

市人，奉贤塑管厂普工，和公司签订了用工协议。

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/T6721）

核定，本起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 万元。

二、应急处置及评估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18 时 36 分许，班组长凌龙第一时间发现李可明被压在吨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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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方没有意识，凌龙立即将情况报告公司车间负责人钱龙根，钱

龙根接报后立即将情况报告至公司负责人季岳军，季岳军接报后

立即赶往医院查看情况。区应急管理局于 19 时 46 分许接区总值

班室相关事故情况，接报后立即组织人员会同属地青村镇前往事

故现场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班组长凌龙于 18 时 36 分许发现李可明被吨袋

压住没有意识，立即组织人员将吨袋吊起将李可明转移至地面进

行急救，同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120 急救到场后立即将李可

明送往医院救治，因伤势过重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家属善后情况

9 月 30 日经奉贤区青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，奉贤塑管

厂和死者家属双方自愿达成协议，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，善后工

作基本完成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经评估，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各单位、部门迅速赶赴事发现场，

应急处置工作指挥得当、安全有序、科学高效；现场相关人员及

时报告事故情况，企业及时稳妥处理善后；未发生衍生事故灾害，

未造成社会影响，应急处置得当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存在的问题

结合现场勘查、查阅监控、调查询问和综合分析，该起事故

的直接原因系吊运用的索具突然断裂，被吊起的吨袋失去拉力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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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，在下方作业的人员躲避不及被压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根据监控视频发现，作业人员作业时，吨袋悬停于作业人员

正上方；查看吊运索具发现，该索具为三股锦纶绳，有明显的断

裂痕迹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鉴定情况

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司鉴院

[2025]病鉴字第 362 号），判断李可明符合砸压致胸部损伤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暴露出的问题

1.违反操作规程作业。作业人员未遵守公司吊运安全操作规

程规定的货物不得悬挂在空中，吊挂重物不得直接加工的要求而

盲目作业。
[1]

2.安全教育培训不力。奉贤塑料管厂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

育培训不力，未能保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未能督促从

业人员严格执行相应安全操作规程，及时发现并制止违反操作规

程的行为。

3.隐患排查治理不力。奉贤塑料管厂未能落实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对于索具等关键工具安全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存在的不安

全因素，确保作业安全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[1] 奉贤塑料管厂起重作业规程第 3.2.3 条：工作停歇时，不得将起重物悬挂空中；第 3.2.5（4）条：吊挂重物

不得加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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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李可明，男，群众，奉贤塑管厂普工。作为一线作业人员，

安全意识淡薄，违反操作规程作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

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2.钱龙根，男，群众，奉贤塑管厂车间负责人。作为车间生

产负责人，同时负责车间安全管理工作，未能根据公司实际对安

全生产状况开展经常性检查，发现并制止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

的行为，建议奉贤塑管厂按照公司规定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

报奉贤区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3.季岳军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奉贤塑管厂主要负责人。作为公

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不力，未

能督促、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[2]
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奉贤区应急管理局按照相关规定

对其予以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奉贤塑料管厂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，未能落实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发现并消除事故隐

患
[3]
；未能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

[4]
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奉贤区应急管理局按照相关规定

对其予以行政处罚。

[2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履行下列职责：督促、检查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[3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[4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

急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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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整改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提升隐患排查质量

奉贤塑管厂及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吸取事故教训，采取更加有

效的管控措施，及时发现并制止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，

同时要开展更加深入的隐患排查工作，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到位。

要研究更加安全可靠的投料方式，避免重物悬挂空中作业，确保

此类事故不再发生。

（二）加强安全教育培训，禁止违章作业行为

奉贤塑管厂要开展一次全员事故警示大会，以案为鉴，增加

从业人员安全意识，要督促和教育每位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严禁违章作业，避免习惯性

违章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加大指导服务力度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

属地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指导服务力度，关心

企业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安全生产存在的困难。要

经常性关心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履职情况，

从源头上帮助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。

附件：奉贤青村上海市奉贤塑料管厂“9·29”一般物体打

击事故调查组名单

奉贤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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